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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學年花蓮區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
作業及線上報名系統研習



日 期 安置國立特殊教
育學校

安置高級中等學
校集中式特殊教

育班
安置高級中等學校

114/11/14（五） 簡章上網公告提供下載使用

114/12/31（三） 公告開缺名額 

114/12/31（三）
前 

國中確認身心障礙學生特教通報網資料更新 

115/1/2（五）至
115/1/16（五） 

志願試探~模擬選填 

115/2/23（一）
至115/3/3（二） 

國中完成網路報名作業 

115/3/4（三）前
國中彙整集體報名名冊，並將報名表件送達直轄市政府
教育局、縣/市政府審查

115學年度適性輔導安置重要時程



日 期
安置國立特

殊
教育學校

安置高級中等學校
集中式特殊教育班

安置高級中等
學校

115/3/31（二） 

分區主辦學校寄發能力評估
通知單至國中端

（由國中轉發學生本人、學生法定
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）

115/4/11（六） 辦理能力評估 

115/4/18（六）前 晤談 

115/4/20（一） 

分區主辦學校寄發能力評估結果通
知單至國中端，並提供網路查詢
（由國中轉發學生本人、學生法定

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）

115/4/27（一）
中午12：00前 

「能力評估」結果複查申請

115/4/28（二）
下午5：00前 

「能力評估」結果複查通知 

115/4/30(星期四)
在家教育小組 
綜合評估 

115/5/4（一）至 
115/5/11（一） 

分區安置作業 
分區安置作業 

（採現場唱名分發）
分區安置作業 



日 期 安置國立特殊
教育學校

安置高級中等學校
集中式特殊教育班

安置高級中等學校

115/6/1（一）
1.公告安置結果
2.分區主辦學校寄發「安置結果通知單」至國中端
（由國中轉發學生本人、學生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）

115/6/10（三）
至

115/6/15（一） 

適性輔導安置報到
(依花蓮區所訂時間為準)

115/7/8（三）至
115/7/9（四）
（中午12時前） 

適性輔導安置報到

115/7/13（一）
（中午12時前） 

已報到學生放棄報到截止

115/7/13（一）
（中午12時前） 

各校完成
分科安置



日 期 安置國立特殊教育學校 安置高級中等學校

115/6/30（二） 公告餘額安置開缺名額 

115/7/6（一）至
115/7/10（五） 

1.學生向原就讀國中完成餘額安置網路報名
2.國中將報名資料送達直轄市政府教育局、縣/市政府 

115/7/17（五）前 
直轄市政府教育局、縣/市政府完成餘額安置資格初審，並
將結果轉送國教署審議 

115/7/31（五） 公告餘額安置結果 

115/8/7（四）前 餘額安置學生報到 

115/8/10（一）前
（中午12時前） 

餘額安置已報到學生放棄報到截止日

餘額安置



報名資格（各簡章共同規定）
須同時具備下列資格

■ 1.未曾參加適性輔導安置(含原十二年就學安置)之國
中畢(修)業或依「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同等學力認定標
準」規定具同等學歷(力)者。 

■ 2.持有中華民國身分證統一編號。 

■ 3.經直轄市、縣/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(
以下簡稱鑑輔會)鑑定符合資格之學生。 

■ 4.民國114年12月31日(星期三)前於教育部特殊教育
通報網登錄有案之確認身心障礙學生。 



報名方式

■ 1.各障礙類別依簡章資格選擇報名。

（學生僅能選擇一種簡章報名，不得重複）

（選擇本適性輔導安置者，且不得再參加直轄市自行辦
理之適性輔導安置，違者取消本適性輔導安置資格。）

■ 2.應屆畢業生由國中集體報名，非應屆畢業生應回原
就讀國中報名。



安置作業-「國立特殊教育學校
簡章」報名者

■ 1.經分區安置委員會依學生志願順序、轉銜
輔導及相關會議紀錄、學校資源等綜合研判，
進行書面審查作業，並予以適性安置作業。

■ 2.申請在家教育服務者，必須為國中教育階
段接受在家教育服務學生；應填寫「在家教
育服務申請表」，並檢附相關資料。

■ 3.聽覺障礙類以安置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
學校為主；肢體障礙類及腦性麻痺類以安置
國立和美實驗學校為主。



安置作業-「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
特殊教育班試辦區簡章」報名者

■ 1.皆須參加能力評估。

■ 2.分區安置委員會依據能力評估分數切截點標準初
步安置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殊教育班；未達標準
者，得安置國立特殊教育學校。

■ 3.分區安置作業依學生能力評估結果採現場依序唱
名分發方式，時間及地點由分區主辦學校逕行通知
學生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。學生法定代理人或
實際照顧者未能親自到場者(學生本人不須到場)，
應填寫委託書【附件一】委請原就讀國中之教師、
特教組長、輔導主任或學校相關人員到場唱名分發。
未到場又未能完成委託程序者，請自行選擇其他入
學管道升學



■ 「114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應輔導安置高級中等
學校集中式特殊教育班簡章」規定略以：「離島或
特殊區域符合報名資格人數低於該區開缺人數得免
參加能力評估，由安置委員會逕行安置。」經查花
蓮區本（114）學年度符合報名資格人數，低於開
缺名額。



安置作業-「高級中等學校試辦
區簡章」報名者：

■ 1.經分區安置委員會審查報名資料，審議學生
之身心狀況及其填報之志願，如因選填志願數
不足致無法順利安置或不適性者，由分區主辦
學校安置委員進行晤談作業。

■ 2.須晤談之學生與國中之教師或輔導教師務必
出席，學生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應陪同參
加晤談。學生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未能陪
同時，應填寫「晤談委託書」委請原就讀國中
之教師、特教組長、輔導主任或學校相關人員
參加晤談。因應部分分區交通、天候或特定因
素，其方式得採線上晤談等彈性措施辦理。





重要事項

■ 依花蓮區安置委員會決議：請各國中於

115年2月23日（星期一）起至115年3月3日（星

期二）止完成網路報名

■ 於115年3月3日(星期二)及3月4日（星期三）將

報名紙本資料送達宜昌國中身障中心。

■ 網路報名資料與紙本資料務必確實核對，所有資
料皆須一致（如：人數、志願序等）。

■ 所需之相關資料繁雜，為避免與開學的忙碌重疊，

請提前準備及核對，於指定時間內送件。



重要事項

■ 紙本資料請依序排列：學校應繳交資料置於

前，再依報名名冊順序排列學生資料，個別

學生之各項資料亦以編號順序排列之。請參

閱資料檢核表。

■ 請確認所有核（簽）章處皆已完成。



重要事項

■ 能力評估日期為115年4月11日（星期六），請

各校務必指派帶隊教師，並準時到場、勿遲到。

■ 報名臺北區、新北區、桃園區、臺中區及高雄

區請參閱各自辦區簡章。

■ 報名安置高級中等學校簡章之質性佐證資料明

細表，競賽得獎情形，校內得獎證明僅提供給

智能障礙類學生檢附。



安置國立特殊教育學校



報名資格

■ 持有中華民國身分證統一編號，經直轄市、縣/
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所核發
下列鑑定證明之一者：

1.視覺障礙  2.聽覺障礙   3.肢體障礙

4.腦性麻痺

5.智能障礙（中度、重度、極重度）

6.自閉症(重度、極重度或伴隨智能障礙中度(含)
以上)

7.含前述障礙之多重障礙

【學生報名資料檢核表】



在家教育
報名資格(二)申請在家教育服務者，必須為國中
教育階段接受在家教育服務學生。

注意：

■ 符合在家教育報名資格且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欲繼續
接受在家教育服務者，應填寫「在家教育服務申請
表」，並檢附相關資料。

■ 國中端協助填寫各項相關表件【附表四、附表四之
一～四之三】

■ 附表四—在家教育服務申請表—檢附資料

■ 最近一學期學習狀況影音檔(請錄製3至5分鐘學生
動態學習狀況，必要時，亦可邀請學生法定代理人
或實際照顧者透過書面或影音加強說明困難點或需
學校協助之處，俾提供學生適切建議與服務)及學
生學習狀況影音內容書面說明 【附表四之三】



學生報到
依安置之特殊教育學校所訂時間為準，學生本人、學

生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攜帶「安置結果通知單」

及「學歷(力)證件」辦理報到，尚未取得畢(修)業證書

者，請填具本簡章所附之「錄取報到切結書」【附件

一】；若學生本人、學生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未

能親自到場者，應填寫錄取報到委託書【附件二】，

未依規定時間內辦理報到者，視同放棄



安置高級中等學校
集中式特教班



報名資格

■ (三)持有中華民國身分證統一編號，經縣/市
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(以下簡稱
鑑輔會)所核發之智能障礙、自閉症伴隨智
能障礙及其他各類障礙伴隨智能障礙鑑定證
明，且具輕、中度智能障礙者。

■ (四)持有鑑輔會所核發之「自閉症」障礙學
生未伴隨智能障礙鑑定證明者，經鑑輔會評
估為「學習能力低下且適應困難」，並檢附
智能評估之佐證資料，經鑑輔會審議其報名
資格。

【學生報名資料檢核表】



能力評估

■ 一、時間：115年4月11日(星期六)

■ 二、地點：花蓮特殊教育學校。

■ 三、內容：基本學習能力、職業能力評估。

■ 三、提醒事項(以115學年能力評估通知單內容
為準)

– 遲到者仍可入試場評估，惟不得要求延長考
試時間。

– 未參加學習能力評估者，可參加職業能力評
估，惟分數僅計算職業能力評估分數。

– 未參加能力評估者，不得參加唱名分發。



能力評估服務申請

■ 申請能力評估服務(附表四P2-1２)，所提之

需求須檢附相關證明，且經分區委員會審查

通過後方可提供。



能力評估服務申請

■ 第二節職業能力評估時：

有陪同需求之學生接受第二節職業能力評估時，
可有1位陪同人員陪同於後側。

■ 補充說明： (以115學年能力評估通知單內容
為準)

1.陪同人員不得有任何干擾試場之行為。

2.申請陪同之學生可視狀況調整次序進行職業能
力評估



能力評估服務申請

注意事項：

■ 1.申請能力評估服務者，所提之需求由鑑輔會
協助國中檢附相關證明(IEP相關轉銜資料)，以
利分區安置委員會及能力評估工作協調會議審
核。 

■ 2.能力評估的內容或情境乃針對特殊教育學生
所設計，評估時間亦符合其需求，故第1節基本
學習能力評估一律不延長時間、不報讀及不解
釋評估卷內容，學生僅於評估卷缺頁或印製不
清楚情形下，方能舉手發問。



安置重要事項

■ (三) 符合報名資格第一、二及四款者，每
班以安置 2 名爲限，若未能獲安置之學生，
將於餘額安置會議時逕行安置。



安置高級中等學校



報名資格P3-5

■ 一、報名資格：（應同時具備下列資格） 

(一)應屆畢業生或未曾參加適性輔導安置（含原十
二年就學安置）之國中畢（修）業或具同等學歷
（力）者，同等學歷(力)依「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同
等學力認定標準」規定。 

(二)民國114年12月31日（星期三）前在教育部特
殊教育通報網登錄有案之確認身心障礙學生。 

(三)持有中華民國身分證統一編號，經縣/市特殊教
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（以下簡稱鑑輔會）所核
發之各障礙類別鑑定證明者



學生報名資料檢核表

■ 報名資料檢核表

■ 「生涯規劃意見表」須包含教師建議志願及學

生選填志願(附表四)

■ 「生涯規劃意見表」 注意事項說明

– 家長填寫說明，請教師隨表發給家長

■ 115學年度花蓮區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

高級中等學校質性佐證資料明細表

file:///Y:/★公務資料/266巴佩珺/【2】適性輔導安置/115學年度適性安置/07花蓮縣上說明會/研習講義內容/109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《高級中等學校》報名資料檢核表.pdf
file:///Y:/★公務資料/266巴佩珺/【2】適性輔導安置/115學年度適性安置/07花蓮縣上說明會/研習講義內容/109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《高級中等學校》報名資料檢核表.pdf
file:///Y:/★公務資料/266巴佩珺/【2】適性輔導安置/115學年度適性安置/07花蓮縣上說明會/研習講義內容/「生涯規劃意見表」填寫說明.pdf
file:///Y:/★公務資料/266巴佩珺/【2】適性輔導安置/115學年度適性安置/07花蓮縣上說明會/研習講義內容/「生涯規劃意見表」填寫說明.pdf


注意志願要填
滿10個，並檢
查不要跳號。



志願試探—模擬選填
■ 時間：115/1/2～115/1/16

■ 每位應屆畢業生都要填，若不參加此管道則

選擇「其他」→再選擇原因，如：欲參加免

試入學、欲參加特色招生等。

◼ 請詳閱P3-6~7

◼ 注意志願要填滿10個，並檢查不要跳號。

志願選填



群別 科別 學校 志願序（系統）

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國立恆春工商 1

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私立屏榮高中 2

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國立內埔農工 3

機械群 製圖科 國立屏東高工 4

機械群 機械科 國立屏東高工 5

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 國立東港海事 6

商業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私立民生家商 7

商業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私立日新工商 8

機械群 機械科 國立內埔農工 9

商業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國立恆春工商 10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志願選填範例（一般情形）



志願選填

■ 第1~3志願同一群

– 若該群填完不足三個校科，前3志願可以填第二群。

1群

科系A 科系B 科系F

2群

科系D 科系E

1群只有2個科系，所以前3志願可以選第2群的科系



群別 科別 學校 志願序（系統）

土木建築群 土木科 國立屏東高工 1

土木建築群 建築科 國立屏東高工 2

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國立恆春工商 3

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國立佳冬高農 4

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私立華洲工家 5

家政群 幼兒保育科 私立屏榮中學 6

家政群 美容科 私立民生家商 7

家政群 美容科 私立華洲工家 8

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私立日新工商 9

家政群 家政科 國立東港海事 10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■ 前三志願為稀有群，填完不足3個，可填第二群

志願選填範例（稀有類群1）



志願選填

■ 至多選三群，最少填10個校科，最多30個
校科

– 若三群所有志願填完不足10個，加選第四群。
但第四群的科系只能填在前三群科系的後面。

– 若四群所有志願填完不足10個，再加選第五群。

1～3群共7個科系，不足10個，可加選第4群，但4-H或4-I
只能放第8或第9個志願。

1群

科系A 科系B 科系C

2群

科系D 科系E

3群

科系F 科系G

4群

科系H 科系I



群別 科別 學校 志願序（系統）

機械群 製圖科 國立屏東高工 1

機械群 機械科 國立屏東高工 2

機械群 機械科 國立內埔農工 3

外語群
應用外語科
（日文組）

私立屏榮高中 4

食品群 水產食品科 國立東港海事 5

食品群 食品加工科 國立佳冬高農 6

食品群 食品加工科 國立內埔農工 7

學術群
（第四群）

綜合高中 國立屏北高中 8

學術群
（第四群）

綜合高中 國立內埔農工 9

學術群（第四
群）

普通科 國立屏東女中 10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志願選填範例
■ 前三群別未滿10科，全部填完才可填第四群



志願選填

◼ 學生選填之志願得包含下列學校：

1.聽覺障礙及聽覺障礙之多重障礙學生以安置國立
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綜合高中學程(美工、家政)為
原則，上述學程若尚有餘額，另得安置其他各障礙類
別學生。

2.肢體障礙、腦性麻痺及含前述之多重障礙學生以
安置國立和美實驗學校綜合高中學程(美工、家政、商
業經營)為原則，上述學程若尚有餘額，另得安置其他
各障礙類別學生。

◼ 若因選填志願數不足致無法順利安置者，由
分區主辦學校安置委員進行晤談作業後完成
安置。



晤談作業

■ 須參加晤談而未出席或晤談委員之建議
與學生原志願相左時，委員會應綜合評
估後予以安置，且不得參加餘額安置。

■ 請詳閱P3-7



餘額安置

■ 報名餘額安置，應同時符合以下資格者：

– 未曾參加本安置 

– 免試入學或特色招生未獲錄取(不含錄取後
未報到)

– 符合本簡章報名資格

■ 本簡章為適性輔導安置高級中等學校，不包含
安置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殊教育班。

■ 報名及送件時間詳見簡章，請注意在期限內完
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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